
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教志工志願服務實施流程圖 

 志願服務意願調查 

(附件二) 

初步篩選 

彙集機關學校志願

服務意願送人事處

(附件三) 

人事處面試複選 

建立公教志工人

才資料庫 

機關學校盤點志

工服務業務需求

送人事處(附件) 

建立志工服務項目

資料庫 

媒合平臺 

由人事處媒合志工服務意願及

機關學校服務項目，分派志工至

機關學校服務 

運用志工之機關學校應指定專責

人員督導管理(含訓練)志工 

提送結訓證書向人事

處申請核發服務證及

服務紀錄冊 

按月提送出勤紀錄表(附件

五)至人事處，由人事處協

助登入服務時數系統 

年度時數 100小時以

上，核予敘獎或頒發

感謝狀 


